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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禁止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让  
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

关于第 7 条的暂定报告格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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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禁止使用 储存 生产和转让  
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

关于第 7777 条的暂定报告格式  

可按需要扩大格式中的表格  

以后每年按第 7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更新内容  

 

[缔约国 ]国名 :   

提 交 日 期:   

联   系   点:  

(单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)(仅作澄清之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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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AAAA 国家执行措施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  

(a) 第 9 条所述的国家执行措施  

注 按照第 9 条的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法律 行

政和其他措施 包括实施刑事制裁 以防止和制止任何人在

其管辖或控制下或者在受其管辖或控制的领土上从事本公约

禁止缔约国进行的任何活动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措   施  补充资料  

(如 执行起始日期以及随附法规案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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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B 储存的杀伤人员地雷 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: 

(b) 它所储存的属其所有或拥有 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所有杀

伤人员地雷总数 包括分类列出所储存的每一种杀伤人员地

雷的型号和数量 可能的话并列出其批号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型   号  数   量  批号(如可能) 补充资料  

    

    

合   计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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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C 雷区位置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: 

(c) 在可能范围内 列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内有或被怀疑内有

杀伤人员地雷的所有雷区的位置 包括尽可能详细地列出每

一个雷区内每一种杀伤人员地雷的型号和数量以及布设时

间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1.  内有地雷的雷区  *  

位   置  型   号  数   量  布设日期  补充资料  

     

     

 

2.  被怀疑内有地雷的雷区  * 

位   置  型   号  数   量  布设日期  补充资料  

    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 必要时可就每一雷区单用一张表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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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D 保留或转让的杀伤人员地雷 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: 

(d) 根据第 3 条为发展探雷 扫雷或销毁地雷的技术和进行这些

方面的训练而保留或转让的 或为销毁目的而转让的所有杀

伤人员地雷的型号和数量 可能的话并列出其批号 以及缔

约国授权保留或转让杀伤人员地雷的机构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1.  为(第 3 条第 1 款)所述发展和训练而保留或转让的 

缔约国授权的机构  型   号  数   量  批号(如可能) 补充资料  

     

     

合   计      

 

2.  为(第 3 条第 1 款)所述发展和训练而转让的 

缔约国授权的机构  转让来源 转让去向 型  号 数   量  批号(如可能) 补充资料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   计        

 

3.  为(第 3 条第 2 款)所述销毁目的而转让的 

缔约国授权的机构  转让来源 转让去向 型  号 数   量  批号(如可能) 补充资料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   计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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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E 将杀伤人员地雷生产设施转成民用或停止军用的方案的现况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: 

(e) 将杀伤人员地雷生产设施转成民用或停止军用的方案的现

况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标明 转用 或 停止军用  现况(标明 进行中 或 已完成 ) 补充资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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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F 杀伤人员地雷销毁方案的现况 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.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 : 

(f) 按照第 4 条和第 5 条销毁杀伤人员地雷的方案的现况 包括

销毁将使用的具体方法 所有销毁地点的位置以及所要遵守

的适用的安全和环境标准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1.  储存中的杀伤人员地雷销毁方案的现况(第 4 条) 

销毁场区的位置  详细情况 : 

 方   法  

 适用安全标准  

 适用环境标准  

 

2.  雷区内的杀伤人员地雷销毁方案的现况(第 5 条) 

销毁场区的位置  详细情况 : 

 方   法  

 适用安全标准  

 适用环境标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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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G 公约生效后销毁的杀伤人员地雷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: 

(g) 本公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已经销毁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型

号和数量 包括分类列出已分别按照第 4 条和第 5 条销毁的

每一种杀伤人员地雷的数量 可能的话并列出按照第 4 条销

毁的每一种杀伤人员地雷的批号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1.  储存中的杀伤人员地雷的销毁情况(第 4 条) 

型   号  数   量  批号(如可能) 补充资料  

    

    

合   计     

 

2.  雷区内的杀伤人员地雷的销毁情况(第 5 条) 

型   号  数   量  补充资料  

   

   

合   计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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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H 生产/所有或拥有的每一种杀伤人员地雷的技术特点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: 

(h) 在所知道的范围内列出缔约国曾生产的 以及目前属其所有

或拥有的每一种杀伤人员地雷的技术特点 并在合理的可能

范围内提供可能有助于识别和扫除杀伤人员地雷的各类资

料 这种资料至少应包括其尺寸 引信装置 所装的炸药

所装的金属 彩色照片以及其他可能有助于扫雷的资料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 

1.  生产的每一种杀伤人员地雷的技术特点  

型   号  尺  寸  引信装置  所装炸药  
类型   克  

所装金属  附彩色照片  有助于扫雷的补充资料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2.  属目前所有或拥有的每一种杀伤人员地雷的技术特点  

型   号  尺  寸  引信装置  所装炸药  
类型   克  

所装金属  附彩色照片  有助于扫雷的补充资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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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 I 为向居民发出警告而采取的措施 

第 7 条第 1 款   每一缔约国应 就下列事项向 秘书长提出报告: 

(i) 为向按照第 5 条第 2 款查明的所有地区内居民立即发出有效

警而采取的措施  

注 第 5 条第 2 款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尽其努力,查明在其管辖

或控制下所有已知或怀疑布设了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 并应

确保尽快标明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雷区的

周边界线 加以监视 并用围栏或其他方式保护起来 以确

保有效地阻止平民进入 直至雷区内的杀伤人员地雷已被全

部销毁 所作的标记应至少达到作为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

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

附件 并于 1996 年 5 月 3 日作了修正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

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 所规定的标准  

[缔约国]国名 :  报告期  至   
[备   注] 

 
--  --  --  --  -- 

 


